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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7日，一个盗窃土方的
案件分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翻看卷
宗，心里冒出一个问号：干拆迁活儿的，
怎么干着干着就干成了“盗窃”？

李某和任某是一项改造项目的拆
迁公司人员。2017年他们跟住建局签
了合同，负责那片老房子的拆除清运。
因为种种原因，有几处建筑要留着临时
用，这活儿一拖就是好几年。2020 年
拆了一部分，到2024年3月，才接着拆
除干净。

结果扫尾时出事儿了。施工第二

天，公安巡查发现他
们挖得有点深，当场
叫停。紧接着以涉嫌
盗窃罪立案。

2024年4月7日，该案移送检察院
审查逮捕。我去提讯他们那天，李某两
只手攥得紧紧的。“检察官，”他 50 多
岁，嗓子有点哑，“我们就是按合同干活
儿，拆到跟地面平齐为止，那合同上白
纸黑字写着呢。”

提讯任某的时候，她声音带着委
屈：“我们挖出来的东西里全是碎砖烂
瓦，哪个买土的会要这个？我们要是真
想偷土，还会大白天开着挖掘机干吗？”
我听着，没急着下判断。回到院里，我
把案卷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发现几处关
键的疑点对不上。2024 年 4 月 12 日，
经过审查，我们依法对李某、任某作出
不批准逮捕决定。

2025 年 4 月 15 日，案件移送至检

察院审查起诉。我知道，这案子的根子
在现场。我们直奔拆迁现场。那堆被
扣押的“赃物”就堆在场地一角。我蹲
下去，用手扒拉了两把——碎砖头、水
泥渣、破瓦片子，哗啦啦往下掉。我心
里咯噔一下：这要是偷去卖钱的土，杂
质含量这么高，谁收？

我又绕着现场那几个“坑”转了好
几圈。坑确实有，但边缘是斜的，不是
那种为了取土挖出来的整齐断面。我
喊上公安的同志，又请了技术部门的
人，来来回回复勘了好几遍。鉴定结论
跟我判断的一样：多处坑洼是年久形成
的，不是一次性施工造成的。

最关键的一环，是我找到了当年
拆迁工作组的老同志。“当时合同怎么
定的？”我问。“拆到原始地平为止，多
一寸都不行，少一寸也不行，都有数
的。”老同志翻出当年的记录，“后来那
几年，还有别的车来拉过土，地上的坑

是慢慢攒出来的，不能全算到李某他
们头上。”

一条一条证据固定下来：拆迁合同
有效，李某、任某就是干这活儿的；挖土
深度没超过合同约定的“原始地平”；扣
押的土方里全是建筑废料，根本不是能
卖的净黄土；现场坑洼的形成时间跨度
长，有其他人取土的痕迹。

真相浮出水面——这不是盗窃，这
就是一次正常的拆迁收尾作业。

2025年12月25日，我们依法对李
某、任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公开宣告那
天，我特意邀请了村党支部书记和几位
村民代表到场。李某接过不起诉决定
书，手抖得厉害，半天没翻开。任某站
在旁边，眼圈红着，冲我使劲点了点头，
什么都没说。

后来他们送来锦旗，李某跟我说了
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检察官，我
们心里的‘坑’是您给填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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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

填平他们心里的“坑”

庞雪

周末去医院陪老人开中药。方子是上
次开的，吃完效果还行。这次，医生诊断后，
觉得可按原方再服用一疗程。

接诊的大夫被几拨人围着，这个问检查
结果，那个说哪里不舒服，还有一个家属不
停地咨询医保用药的政策。大夫几头顾着，
一边回答现场的问题，一边抽空帮我翻录上
次的处方。

她往电脑上输入药名和剂量。看她比较
忙，我就帮着读方。我读一味，她打一味；我
读一个数字，她打一个数字。那位患者家属
还在时不时地向大夫询问。看到大夫应接不
暇，我加快了语速，生怕耽误她太多时间。

药方终于翻录完，我们核对一遍，我用
支付宝付了药费。就在结算完成的那一瞬
间，我忽然觉得药费不对——比十天前第一
次付费时多了。方子一模一样，药还是那些
药，间隔时间不长，药费怎么不一样呢？

药价调了。这是我脑子里最先冒出的解
释。我想立即确认一下，但看着忙得不可开
交的大夫，我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她
实在太忙了，我不忍心再给她添一个问题。

我准备把药方送到煎药窗口。可是心
里一直不踏实，担心会忙中出错。

我拨通了大夫的电话。大夫说可能是
调价了，“稍等，我核一下啊”。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多
年从事法律工作不放过每个疑点的职业习
惯，还是促使我要弄个究竟。

于是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把原处方和
新翻录的处方，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比对。

第一味，药名，对上了；剂量，对上了。
第二味……当我比对到第十味药的时候，手
指停住了——新处方上写着15克，原处方上
是10克。

多出来5克。
我再三确认，没错，就是5克。前后翻了

两遍，没有其他差异。那多出来的药费，正
好对应这多出来的5克。

我准备返回去找大夫。正在这时电话响
了，接起来，大夫急切的声音响起：“方子还没

送药房吧？我
不放心，刚又重
新核对了一遍，
有一味药多写
了5克。”

药 方 更 正
了过来。

事情不大，前后不过十多分钟就处理完
了。但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如果我们没
有重新比对呢？如果我们都认定是“调价”
这一种可能性造成费用增加呢？

答案很清楚——老人会按照15克的剂
量服用七天。也许不会出大问题，但药效会
偏，方子的君臣佐使会被打乱，整个治疗周
期都可能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我和大夫
都不会意识到这个错误，还会以为效果不理
想是方子本身的问题。

这让我想到了刑事案件的办理。每一
份证据都像一味药。单独拿出来，它可能指
向多个方向——一份证人证言，可能是真实
的记忆，也可能是无意的偏差，甚至是有意
的伪证；一份鉴定意见，可能是客观的结论，
也可能受样本、方法或操作者的影响而出现
误差。如果我们不加印证、不经交叉核对就
采信，那就等于把多出来的5克药直接煎进
了药里。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证据规则：书
证要与原件核对，证人证言要与其他证据印
证，鉴定意见要接受质证。为什么要这么繁
琐？因为任何一个证据，如果它可以得出两
种以上的解释，就必须用其他证据去锁死
它。一枚指纹出现在案发现场，不代表指纹
的主人就是罪犯——他可能之前合法到访
过；一段转账记录指向某个人，不代表他就是
赃款的接收者——可能是他人代收或账户被
盗用。只有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排除合理怀疑，我们才能说“事实清楚了”。

药方和案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同一
回事。多5克或少5克，药效就会偏；多一个
疑点或少一个印证，案子就可能错。法律上
有一个词叫做“孤证不能定案”，意思是只有
一个证据指向被告人，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
证，就不能认定他有罪。这个原则放在开药
这件事上同样适用——一次匆忙的核对是不
够的，必须要有第二次、第三次的交叉验证。

同样，在刑事案件辩护中，辩护律师依
据证据规则提出的合理怀疑，一旦无法被控
方证据有效反驳、排除，即足以动摇公诉机
关的指控根基。正如处方价格异常时，“药
品调价”是合理怀疑，但唯有通过原处方与
新处方的逐字比对、药品价格目录核查等实
证方式，才能验证该怀疑是否成立；若未履
行严格核对程序，仅凭主观推测认定，则可
能掩盖剂量写错等错误。

公正和疗效一样，往往就藏在那一点
“再核对一遍”的功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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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方与证据


